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关于市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第424号建议的协办意见

市教育局：
[bookmark: OLE_LINK1]市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第424号关于规范学校食堂建设管理提升校园食品安全和校园餐品质的建议，我局结合自身职能，现提出如下协办意见：
一是着力攻坚“提档升级”民生实事工程。根据2025年省、市民生实事“提档升级中小学校食堂”任务要求，我市开展30家中小学校食堂开展硬件基础提升、管理水平提升、操作规范提升、经营行为规范提升。此次提档升级建设工作预计投入资金约365万，惠及在师生约3.8人次，通过提升实现学校食堂由“基础供餐 ”向“高质量供餐 ”升级，在保障在校师生的饮食安全基础上提升学校食堂风险量化等级，改善供餐、就餐环境，建立校园食品安全立体化监督的共治模式，是一项得民心、惠师生的工程。
二是提升“两员”食品安全能力素养。我局依托慈溪市现代职业学校和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组织开展学校“两员”的食品安全培训，提升学校食堂管理人员食品安全知识水平，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查自纠能力，共计培训1158人次。同时，以乡镇、街道为单位，以首批建设的省级校园示范食堂为教学点，统一组织属地学校食堂的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到教学点开展进行现场教学，共现场培训120人次。
三是加强校园配送企业监管检查。通过“浙食链”及“快检一件事”等平台，随机对校园食材配送企业进行线上监管，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企业，督促企业整改落实。根据线上检查情况，对问题较为突出企业进行点对点实地跟踪检查，重点核实上游供应商证照是否齐全、配送食材是否落实查验、现场环境卫生条件及食材储存条件是否合规等。同时，对全市25家校园食材配送企业开展线下专项检查。检查围绕“资质审查、过程管控、风险防控”三大核心展开，并针对检查结果制作各配送企业问题清单，根据问题清单督促校园食材配送企业完成整改，并将检查情况汇总抄送教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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